
中央大學光電中心微光電實驗室儀器操作個人資料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  名  E-mail  

實驗室分機  行動電話  

學 校 

( 單 位 ) 

 科 系  

身分 /系級 □博士班_____年級  □碩士班_____年級  □大學部_____年級  

□計畫合作人員     □廠商             □其他 __________ 

學    號 非本校生或尚未取得學號，請填身分證字號扣除第1、2、9數字，ex.身分證字號為

A123456789，請填A345678 

 

說明：簡述欲使用之設備與目的(不足填寫時，請另用A4白紙填寫)： 

 

 

 

指 導 教 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分 機  

附錄：微光電實驗室管理規則 
   

1.下列人員可自由進入無塵室：  

i 中心研究員、技術員、相關教師、 儀器設備維護人員及無塵室管理委員會核可之各級使用者。 

ii 已通過申請程序之參觀者或合作計畫研究員(須由合格使用者陪同)。  

2.使用磁卡時，須個別刷卡。除帶領參觀、接受訓練、維修、裝機等人員外，禁止一人刷卡，數人同時進出。 

嚴禁未經允准即帶領不相干人員進入實驗室。(如有人員參觀應先完成申請程序。) 

3.進入無塵室前應先脫鞋放入門外之鞋櫃內，再進入無塵室穿戴潔淨衣、帽、鞋，並配掛識別證於胸前。 

潔淨衣不得穿出無塵室外。 

4.在無塵室內，不得飲食、嘻鬧，或從事其它與實驗室無關的事情。 

5.私人物品（手提袋、書籍、衣服等）須留置室外置物櫃，不可帶入無塵室。 

6.不得穿短褲、短裙進入實驗室，且須著襪。 

7.劇烈運動後嚴禁進入無塵室，須於呼吸平穩不流汗後始可進入。  

8.使用儀器須遵守該儀器的使用規範，並確實登記使用時間及儀器工作狀況於實驗紀錄本。 

9.使用完畢之藥品、燒杯、晶片，請務必物歸原位，並做適當處理，clean hood 須依規定清理乾淨。 

10.除晶片外，其餘需帶入無塵室之物品皆須通過審核後，始可帶入。 

11.除晶片和實驗紀錄簿外，其他物品皆須登記後，才可攜出無塵室。 

12.進出無塵室須遵守進出之程序(請見「無塵室進出程序規範」)。 

13.違反實驗室規定者，依情節輕重，由管理委員會處以禁入本實驗室一週以上之懲戒。若有不服懲戒規定者， 

得向管理委員會申訴。無塵室管理委員會由中心主任、相關儀器負責教授、相關技術員及研究生代表等組成。 

 

本人______________（申請人簽名）完全同意上述之規範並願意嚴格遵守，

如有違規事項則由微光電實驗室管理委員會議處。 
 

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日期:113年04月17日修訂 


